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哲學研究所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申請表
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博士班

研究生
	學  號
	姓　名
	年級
	入學時間
	· 第一次資格考

· 第二次資格考
	簽

章
	

	
	
	
	
	
	
	
	

	壹、修習學分審查（請附歷年成績單影本乙份）

	修　習

學　分
	畢業應修
學分數
	
	未修學分數

（含本學期
選修學分）
	
	在學　　 年（包括現年級）

曾在　　 學年度休學

	
	已修
學分數
	
	
	
	

	貳、本次申請考試科目請打勾

	□ 形上學及知識論 或 □ 倫理學及政治哲學

	□ 應用倫理學 或 □ 中國哲學現代詮釋

	備  

註
	1、 博士生須修滿廿學分後方可提出申請，申請時請附歷年成績單影本一份。

2、 考生須於每一學期註冊日算起一個月內提出申請，三個月後安排考試。

3、 資格考試可以分二次提出，須於一年內完成所有科目考試。

4、 不及格科目得於半年後重考一次，每一科目提出之第二次資格考試不通過則取消博士生學籍。


